
2023年夏至的心得体会(精选5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
和方向。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夏至的心得体会篇一

九月将至，夏日流亡。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喜欢夏天。因为夏天生气勃勃，给人一
种希望，给人一种阳光。

相信每个人，都会喜欢这样的青春少年时光。单纯，每个人
都忙于学业，好像没有真正的忧愁。

相信每个人，都会遗憾于结局。曲终人散，曾经的感情都化
为乌有。都有的青春都埋葬于时间之下。

谁都会向往开头的高中时光，它单纯，明亮，干净。因为每
个人的内心本质是纯真的。往往纯真的东西会重重的敲击人
的心灵深处，唤起埋葬已久的善良和纯真。

仿佛时刻可以看到在冰冷的冬天，傅小司和陆之昂穿着单薄
的衣服行走。都是为了耍酷。还有他们可以总是稳拿级部第
一第二。傅小司放学后给立夏补化学。青春的误会，只要是
解释，烦恼就没了。

无论是那一刻的定格，都可以构成一幅叫《青春》的美妙画
卷。那样清晰，单纯。纯的不敢去碰触，一碰就会碎掉。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美丽的东西毁灭给别人看。”

无论对么单纯总会有进入社会的一天。总会被人嫉妒，猜疑
的一天。

就像构成《青春》这幅画，总要给世人看，总要接受他人的
批评和夸奖，总是用物质的眼光来评判这幅画，总要拿去拍
卖，把它和金钱相衡量相提并论。

再白净的画也有被被污染的一天。越白净，污染越明显。

他们都是天国降临的天使，为什么要进入人间来经受命运的
生死离别，轮回之苦呢？

就像是海水冲过沙滩，沙滩上的沙子，会被海水给渐渐冲刷
掉，但在沙滩上总会留些世间最美丽的贝壳。就像是岁月不
断冲刷我们的人生，在人生中总要留下那最宝贵的记忆。

经历了沧桑后，又不免开始感时伤怀。殇。

时间使这些天使不再单纯，不变的是校园外浓郁的香樟树。
它们见证了他们的青春，却无法改变他们的人生。这是他们
人生中最宝贵的，不会磨灭的，再怎么经历，人的内心都会
留下那样一片净地。在那里，有我们的回忆，我们的玩伴，
真心爱我们的人。

一切都扑向盛大的死亡。

这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生可能有很多部分组成。我们看到的
是最浅显的一部分。离和合。

立夏、陆之昂是傅小司人生中的过客吗？不。不是的，他们
曾经轰轰烈烈的出现在傅小司的生命里。即使没有在一起，
也不会从他的生命中消失。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和他、她，



在一起。人最宝贵的就是感情。

死亡后，

那浓郁的香樟树下，

白净帅气的男生，可爱清秀的女生，仍在这片土地上，学习，
奋斗，一起画画，喝可乐。柔软的发丝仍在风中飞扬着的青
春。

这一切都没变。

夏至的心得体会篇二

天空像是被飓风吹了整整一夜，干净得没有一朵云。只剩下
彻底的纯粹的蓝色，张狂地渲染在头顶上面。像不经意间，
随手打翻了蓝色的墨水瓶。

——题记

“我们要听到大风吹过峡谷，才知道那就是风。我们要看到
白云浮过山脉，才知道那就是云。”这是我翻开这本充满青
春气息的书所看到的第一句话。之后就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
住了。故事中那个浅川长满香樟的街道；两个穿着单薄的白
衬衣，骑着单车穿梭在香樟阴影下街道的男生；两个女孩子
手牵着手冲下楼梯，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的场景让我感觉
到这一切是那么的和谐。

可是时间的齿轮在转动中也颠覆了他们的人生。在看到傅小
司出席陆之昂妈妈的葬礼的时候，陆之昂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和嘴唇上没有刮的胡子，还有那熟悉的白衬衣，只是上面蹭
着一块一块的泥的时候，我的心刺痛地难受。大概是因为周
围的人都是黑色，在整个黑色的世界里，唯独陆之昂是纯净
的白，所以我才会觉得刺痛的难受吧。在周围嘈杂的人群中，



陆之昂像一个纯白而安静的悲伤牧童。

后来傅小司看到陆之昂和一群流里流气的小混混走在一起的
时候，陆之昂看到傅小司被身旁的武岳掐着下巴的时候，陆
之昂的心里瞬间火大了。但现在，尽管有许多话要讲，却不
知如何开口，也许这就是男生都比较好面子的缘故吧。

立夏，一个简单又朴实的女生，她的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觉得
真实又不做作。在李嫣然的衣服被弄脏之后，遇见替立夏出
头并提出为李嫣然买一件新的赔给她。但后来遇见陪立夏看
到衣服价格的时候却发现遇见没有带够钱，当她回头看立夏
的时候，却发现立夏连说话都带着哭腔的时候，我像是突然
穿出地面般大口呼吸了一下空气。

傅小司、立夏、陆之昂、遇见、段桥、青田。看过了你们十
年的成长，看过了你们这十年里大大小小的悲伤。同样，也
看过了从浅川到上海的十个夏至。

流年未亡，香樟依旧，夏天终于走到了最后。再见了，我熟
悉的浅川一中。

夏至的心得体会篇三

评郭敬明的小说需小心谨慎，因他粉丝众多，且力量极大，
有毁天灭地之能，所以我如履薄冰的说几句，点到即止。

郭敬明是一个轮廓模糊的人，他身上的标签很多，争议也大，
没办法用一两个词来界定。有人告他抄袭，欣赏他的人则解
释那是艺术的再创作；有人笑他整容，于是拥护者站出来说
爱美之心，何错之有。

作为写手，郭敬明最受争议的是他的写作风格，很多人不客
气的评价太矫情了，系高中生水准，不配享有如此大的名气，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也的确写出许多优美的话语，高中生一说，



实在太苛刻。

“作家”二字在我心里份量挺重的，我一直认为作家应肩负
许多光荣的社会使命，或抨击，或劝诫，或写实，或大胆创
新。文心雕龙里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
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大概也是讲思想才是
文章的核心一类。

尽管有人诟病他写作的立意，但郭敬明确实火了，不管你愿
不愿意承认，这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本事。因为他对目标读众
的心理把握极准，他知道怎样的文字是受欢迎的，何种的情
节是讨喜的，什么样的人设是能最大限度激发读者想象的。

一个人无论多努力，总有人不喜欢自己，因为众口难调。传
世经典也不见得人人喜欢，被抨击的一文不值的文章，也可
能有忠实拥趸。我对郭敬明持中立态度，但他能抓住大众心
理的本领，值得我学习。

这本《夏至未至》是典型的郭氏风格，书名我没太看懂。他
是在问“夏天到没到啊？”

夏至的心得体会篇四

那些皑皑的荒原，离离的坟墓，褪去颜色的夏天，上面落满
了厚厚的积雪，你是夏日繁盛的香樟，扎根在我温暖的心房。

第一次读《夏至未至》是朋友介绍的，作者是我很喜欢的作
家郭敬明，所以就去书店买了一本来看。刚一翻开，就被那
紧扣而平和的情节吸引了，于是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真的，
好精彩!

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阳光灿烂的七月，读着《夏至未
至》，觉得那年夏天是那么完整而持久的夏天，但是却感受



不到任何炎热的气息。

故事前半部分迷幻般的叙述，就像一个迷局。当所有人都沉
睡在那样一个温暖而冗长的夏日之梦里时，却不知之后的冬
天有一场不停休的大雪。这场大雪里，所有的温度，所有的
凤凰花，所有的飞鸟，所有的爱恨，都会死在那个温度陡降
的日子里。所以让人措手不及的事件一下子涌了出来，时间
像是不完整的玻璃，让人担忧，让人心碎。年华被整个吹破，
朝向北方，四分五裂。

故事中的角色让我记忆深刻，也许我到了八十岁，还是会想
起我在十几岁时读的《夏至未至》。我还要把这个故事，讲
给我的孩子听，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在青春中痛彻心扉的领
悟。

小司、立夏、之昂、遇见、段桥、青田。你们知道吗，在我
心中，你们都是那么可爱的人，十年夏至，我觉得自己好像
一步步的随着你们，看你们在香樟下，在雪地里的成长。那
么从容不迫，最后却还是站在幸福的边缘跌落了下去，不是
粉身碎骨，就是意念俱灭。

看过了十年的夏至，一片片繁密的香樟叶早已悄悄地爬满了
浅川的每一个角落，那么陌生，却又那么熟悉。

看过了十年的大雪，浅川一中冷的不像话，那么多学生拿着
水杯在水龙头面前排起了长队，虽然冷得直哆嗦，却还不亦
乐乎。

看过了十年的成长。陆之昂早就穿起了xl的校服，平凡的学
生制服被他挺拔的身材穿出了轩昂的气质。哪怕是长大后从
日本回来，还是改不掉那爱玩爱闹的性格。之昂，你放心，
你远在天国的妈妈一定比我更加看得到这十年里你的成长和
蜕变。



看过了十年里大大小小的哭泣。立夏总是不会轻易就哭泣，
那么善良的女孩，那么朴实的女孩，用自己薄弱的身体竭尽
全力为小司撑起了一片低矮的天空，顽强的咬着嘴唇，却始
终未言放弃，即使她深深的知道，小司的天空在很遥远，很
遥远的地方。看过了十年里紧咬的牙关。遇见，你是那么倔
强，还好，那些曲折的日子都过去了，每次微微想起你，都
会被你那永不服输的性格所感动。

你们都老了吧，你们在哪里啊?你们所有的故事，都是我们曾
经的年华里想念事情。我们的友情、亲情，彼此的牵挂和怨
恨，都败给了伟大的时间。我面对自己忙碌的青春，有时也
会微微沮丧，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也正是你们和你们的故事，让我在今后的日子里变成更加温
暖的人，更加幸福的人，更加成熟的人。你们是我的青春里
永远无法褪去的一道色彩。

那些男孩，教会我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爱。

夏至的心得体会篇五

题记：我们要爱了才知道这就是爱，我们也要恨了才知道恨
也是因为爱。

这本书的名字叫《夏至未至》，夏至未至？原来它从来未曾
到来，也许只有在梦里才会忆起那终年盛开繁茂香樟树的校
园，那伶仃的凤凰花瓣。是它们向过往的行人诉说着很多年
前曾有一个玩世不恭，淘气自恋的之昂，一个双眼迷茫，冷
淡沉涩的小司，是他们创造了一段神话，一个盛夏。这一切
的一切像一幅油画，永远定格，凝重在了那一刻。从未衰败。

不得不说，时间似乎永远不会累，也不会老，它像是我们的
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总是追随着朝霞与晚霞，于是一个
又一个的夏至过去，一个又一个的夏至来临，十年的跨度转



瞬即逝，当我们还在为他们肆意挥霍的青春感到惋惜时，他
们已经进入了社会。再也看不见小司放学后为立夏补习的身
影；再也看不见之昂向过往女生吹口哨的样子；同样，也看
不到小司与之昂一起逃课去睡觉的场景，是伤感吗？这种感
觉不好描述。

你们说人生中到底有多少个他和她，教会我们成长，教会我
们爱？我是在昨天夜里读完这本小说的，闭上眼，思路仿佛
回到了20xx年的夏天，那时的我对爱情迷茫之极，而你也是
单纯的追寻着我的步伐，手拉着手，沐浴着阳光，感受着夏
日的温暖，这就是我想要的，淡淡的，暖暖的，都是爱。

有些人安静地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陪你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然后她再不动声色的离开。于是你的人生就有了幸福的回忆，
即使以后你的道路上布满了风雪，可是你依然可以想起曾经
幸福的事情，你就可以依然勇敢。谢谢你我曾经的恋人，这
也许就是小说特有的艺术效果吧，它可以虚拟一个世界，几
个人物，编造一段经历，最后创造出一曲令人深思的乐章。


